
公 告

徐陈:本院受理的原告许和标诉被告徐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号(2022)皖 0111民初 140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三十日内来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9日



公 告

许仕杰: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浩诉被告许仕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号(2022)皖 011民初 128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三十日内来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9日



公 告

高乃世: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春景诉被告高乃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号(2022)皖 0111民初 206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三十日内来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9日



公 告

张中良:本院受理的原告黄金金诉被告张中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号(2022)皖 0111民初 136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三十日内来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9日



公 告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合肥粤丰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王跃良与被

告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合肥粤丰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 0111民初 169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9日



公 告

合肥市包河区玉石万千家居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况姗姗与你方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合肥市包河区玉石万千家居经营部公告送达本院

( 2022)皖 0111民初 146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9日



公 告

杨成千:本院受理原告李德主诉被告杨成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 0111民初 1786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9日



公 告

合肥信昱广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韩秀秀诉被告合肥信昱广告有限公司

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因被告合肥信昱广告有限公司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未答辩将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并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的次日 8时 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9日



公 告

张健:本院受理原告合肥西翔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张健建设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张健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逾期未答辩将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 8 时 45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月 9日


